黑龙江东方学院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申请表
学院：
   



                
	作者姓名
	
	学位类别
	

	论文答辩日期
	
	专业学位领域
	

	校内指导教师姓名
	
	指导教师研究方向
	

	校外指导教师姓名
	
	指导教师研究方向
	

	论文题目
	

	论文英文题目
	

	论文研究方向
	

	作者研究生在读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代表性成果
	序号
	成果名称
	成果出处
	获得年月
	查询信息

	
	1
	
	
	
	

	
	2
	
	
	
	

	
	3
	
	
	
	

	
	4
	
	
	
	

	
	5
	
	
	
	

	
	第一作者发表

学术论文数
	第一作者论文被检索数
	获发明或实用

新型专利数

	
	
	SCI
	
	EI
	
	SSCI
	
	ISTP
	
	

	论

文

主

要

创

新

点
	

	导

师

推

荐

意

见
	导师（签字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	分

委

会
推

荐

意

见
	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

位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	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注：① “代表性成果”限填所有各年度作者读研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、并能反映学位论文水平的成果（以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，研究生为第一作者，导师为通讯作者）。可填学术论文、专著、专利、奖励等，但总数不得超过5项。成果必须是在规定时间内公开发表（含网络在线发表）或审批的，已录用、已受理和无批文的成果一律不计入。

② “成果名称”栏，可填写论文题目、专著名称、专利名称、奖励名称等。

③ “成果出处”栏，可填写刊物名称、出版机构、奖励发放单位等。

④ “获得年月”栏，可填写论文公开发表、专著公开出版、专利授予、奖励获批的具体年月。

⑤“成果查询信息”栏，应填写论文检索号、国际标准书号（ISBN）、专利号、获奖证书号等。填写“检索号”时，若论文被SCI、SSCI、EI、A&HCI检索，则填写论文检索号；否则填写刊物的出版年期或在线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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